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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提出。 

本文件由青海省金融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青海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青海省农村信用联社。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熊卫东、常景超、孔春伟、薛烨、刘秉兰、杨蓉、徐世鹏、祝贤晨、刘家林、

邵九念、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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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金融服务车服务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流动金融服务车车辆标识、信息公示、服务设施、服务功能、服务管理、消费者权益

保护等基本内容。 

本标准适合于青海省内金融机构流动金融服务车的服务提供。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320 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基本要求 

JR/T 0068 网上银行系统信息安全通用规范 

GA 38—2021 银行安全防范要求 

JR/T 0001—2016 银行卡销售点（POS）终端技术规范 

JR/T 0025（所有部分） 中国金融集成电路（IC）卡规范 

JR/T 0120（所有部分） 银行卡受理终端安全规范 

GB 40560—2021 人民币现金机具鉴别能力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流动金融服务车 

将银行营业网点的服务功能加载于专用车辆上，用于实现部分和全部营业网点金融业务服务的流动

台席。 

3.2  

客户异议 
客户在流动金融服务车体验金融服务过程中对服务人员、产品、服务流程、服务设施等方面提出的

不同表达。 

4 车辆标识 

4.1 基本要求 

流动金融服务车车辆标识基本要求包括： 

——应悬挂标识牌。 

——标识牌以中文为主，特殊情况可加其他语言。 

4.2 样式 

标识牌重点应突出“流动金融服务车”字样，并注明金融机构名称、行徽、服务电话等信息。各银

行业金融机构可参照附录A设计标识牌，在保证标识牌主题风格统一的前提下，可根据标识风格进行适

当的调整。 

4.3 悬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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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牌应悬挂在流动金融服务车醒目处，且保持无遮挡、无破损和字迹清晰。 

5 信息公示 

5.1 基本要求 

流动金融服务车信息公示基本要求包括： 

—— 应明示《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资质证照，涉及变更的应及时更新 

—— 应在醒目位置张贴业务公告。 

5.2 样式 

业务公告应包括金融机构名称、行徽、负责人信息、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营业时间、注意事项等

内容。 

5.3 悬挂要求 

业务公告应张贴在醒目处，且保持无遮挡、无破损和字迹清晰。 

6 服务设施 

6.1 服务环境 

流动金融服务车应创造有序、整洁、安全的服务环境，方便客户办理业务，相关要求如下： 

—— 应保持环境整洁，无安全隐患，保证客户出入通畅； 

—— 应整齐摆放宣传资料，无污损、无过期，文字通俗易懂，内容合规； 

—— 应设置合适的业务办理引导； 

—— 应配备具有安全保卫职责的人员，营业时间内连续在岗，履行职责； 

—— 应配置保障网络安全的设备，确保营业时间内业务数据传输安全。 

6.2 硬件设施 

流动金融服务车应具备正常营业的硬件设施，相关要求如下： 

—— 应具备供电系统、空调系统、换气系统等后勤保障功能； 

—— 应具备多场景摄录监控系统、逃生天窗、报警系统、安防器材等安全保障功能； 

—— 应具备或部分具备柜员业务系统、自助柜员系统等业务功能； 

—— 应具备多媒体影音系统宣传功能。 

7 服务功能 

7.1 概述 

流动金融服务车可根据实际情况选配咨询服务、柜面服务、自助服务等多样化服务功能。 

7.2 咨询服务 

流动金融服务车咨询服务包括回复客户问询，协助客户准备业务办理所需材料，引导客户选择适当

的服务渠道，高效满足客户的服务需求，使客户顺利办理业务，相关要求如下： 

—— 业务服务人员应热情接待客户，主动询问需求； 

—— 业务服务人员应熟知业务种类、产品特性、办理流程； 

—— 应提供数量充足的客用单证及常用业务填单模板，或通过免填单系统等辅助手段，辅导和帮

助客户做好相关应用。 

7.3 柜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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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金融服务车柜面服务人员应向客户提供合规、准确、高效、便利的柜面服务，相关要求如下： 

—— 柜面服务人员应热情接待客户，熟练受理业务，服务信息告知充分，服务需求解决及时。 

—— 柜面服务人员操作过程应在被服务客户视线或监控范围内，保存期内的监控录像可随时调阅。

监控录像应保存至少 30天以上。 

7.4 自助服务 

自助服务是指客户利用车载自助柜员机自助完成的服务。流动金融服务车应重视发挥自助服务对缓

解柜面服务压力、提升服务效率的作用。自助服务相关要求如下： 

—— 应配备功能丰富、方便易用、保护隐私的自助设备； 

—— 应为客户使用自助设备提供必要的辅助和帮助。 

8 服务管理 

8.1 服务制度 

流动金融服务车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客户服务管理制度及服务质量考评机制，并定期开展培训学习，

确保制度落实，应满足以下要求： 

—— 规范服务车客户服务流程、岗责要求，明确服务标准； 

—— 定期组织服务车员工进行制度学习，开展应急演练、技能培训和主题教育，确保服务制度落

到实处； 

—— 建立科学合理的服务质量考评机制。 

8.2 人员服务规范 

8.2.1 仪容仪表 

流动金融服务车员工应着职业装，以规范的仪容仪表上岗服务，仪容仪表相关要求如下： 

—— 员工应统一着装，佩戴工号牌上岗，衣着整洁，礼仪规范； 

—— 员工应友善对待客户，行为文明、举止大方，与客户的沟通亲切友好； 

—— 司机、安保人员应按规定着装，佩戴相应工作标识，并与流动金融服务车人员有明显区分，

服务行为应符合银行营业网点服务规范要求。 

8.2.2 服务用语 

流动金融服务车员工应坚持文明用语、礼貌待客。员工的服务用语相关要求如下： 

—— 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及手语服务，努力为各类客户创造无障得沟通环境； 

—— 与客户交流时应使用文明用语，语言贴切、语句清晰、语速音量适中、语气亲切。 

8.2.3 服务纪律 

流动金融服务车应有严格的服务纪律和服务规范，要求和约束全员做好文明规范服务，服务纪律相

关要求如下： 

—— 应严格执行各项业务操作规程，按制度规定受理、处理业务； 

—— 应严格按照对外公示的时间营业，未经上级机构批准，不得中途提前停止营业，如有特殊情

况，应事先对客户进行公告； 

—— 应坚持优先服务客户的原则，营业中员工因故需要离开柜台暂停业务时应以提示牌等方式及

时告知客户。 

8.2.4 服务效率 

流动金融服务车应结合实际，加强引导分流，强化员工技能，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应定期对员工进

行技能培训，提高员工技能熟炼程度，提升服务效率。 

9 消费者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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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客户异议处理 

流动金融服务车应畅通客户异议受理渠道，明确客户异议处理流程，及时处理客户异议，满足客户

合理诉求，并通过认真分析总结客户异议涉及的问题持续改进服务，客户异议处理相关要求如下： 

—— 应采取有效措施使客户清楚了解异议处理的程序、渠道、方法及预计处理时间； 

—— 应坚持首问负责制，对客户异议快速响应、及时处理；  

—— 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对客户异议进行受理、处理及反馈； 

—— 应建立并妥善保管客户异议处理的相关资料，严格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 应及时进行客户异议分析，持续改进流程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足，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 客户异议处理的相关资料，规定期限内应妥善保存，超过规定期限的，应妥善销毁。 

9.2 权益保障 

客户在业务办理过程中，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各项合法权益，权益保障相关要求如下： 

—— 应采取措施保护客户人身、财产安全，如提供安全保卫或相应设施装置、做出风险提示等； 

—— 在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以显著方式披露风险等信息，产品合同应简洁易懂； 

—— 应完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确保个人金融信息在收集、传输、加工、保存、使用等环节中依

法合规、不被泄漏； 

—— 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尊重客户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不得误导销售、

强制交易以及搭售非客户选择的产品或服务，不得无故拒绝客户提出的合理业务需求； 

—— 应提供《客户意见簿》等客户表达意见的渠道。 

9.3 服务收费 

流动金融服务车应根据监管部门及政府价格管理部门的规定，合理定价、合规收费，相关要求如下： 

—— 收费应遵循公开、诚信原则，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 收费应严格按照监管要求执行统一定价制度，公示收费目录和标准； 

—— 在为客户提供服务之前，应告知相关服务项目及价格。 

9.4 金融知识宣传普及 

流动金融服务车应面向消费者群体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帮助消费者提升金融消

费意识和能力，相关要求如下： 

—— 应积极主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增进公众对金融知识的了解，提升公

众的金融风险意识，树立科学的金融消费观念； 

—— 应建立畅通的咨询服务渠道，及时答复客户疑问，为客户全面介绍产品和服务，提高金融客

户识别风险和自我保护能力，并形成长效机制。 

10 应急服务 

流动金融服务车应具备应急服务功能，相关要求如下： 

—— 应建立面向自然灾害及其他特殊情况的应急服务预案； 

—— 应建立应急预案演练制度，定期组织桌面演练和实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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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流动金融服务车标识牌样式 

本附录给出了流动金融服务车标识牌的样式，如图A.1所示。 

LOGO XXXX银行

流动金融服务车

服务电话：XXXX

25cm

40cm

字体、颜色、字号
依据各金融机构的
标准自行设置

粗体简体，字号自定

粗体简体，字号自定

 
图A.1 流动金融服务车标识牌样式 

标识牌样式的相关要求如下： 

—— 标识牌规格：尺寸宽 25cm×高 40cm，材质铝合金，底色拉丝本色； 

—— 标识牌上区：金融机构 LOGO 图标、名称，位置左靠，字体、颜色、字号依据各金融机构的标

准自行设定；  

—— 标识牌中区：“流动金融服务车”，位置居中，字体宋体 Bold、颜色红色； 

—— 标识牌下区：“服务电话：XXXX”,位置右靠，字体宋体 Bold、颜色黑色，电话号码为金融机

构服务电话； 

—— 少数民族地区标识牌文字表述由各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地区主管部门统一翻译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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